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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证券交易所文件  
 

 

上证科审（再融资）〔2023〕173 号 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
 
关于海目星激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

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 

 

 

海目星激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、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： 

根据《证券法》《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》《上海

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规则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

及本所有关规定等，本所审核机构对海目星激光科技集团股份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公司或发行人）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

进行了审核，并形成了首轮问询问题。 

1.关于本次募投项目必要性 

根据申报材料：（1）本次使用募集资金 20 亿元，用于“西

部激光智能装备制造基地项目（一期）”“海目星激光智造中心项

目”及“补充流动资金”三个募投项目；（2）“西部激光智能装备制



2 

 

造基地项目（一期）”新增了动力电池前端装配线设备以及光伏

和 3C 相关的激光自动化设备，主要是公司的新产品及新技术的

应用及产业化；（3）“海目星激光智造中心项目”与前次募投项目

的建设内容整体较为一致，公司将前次募投项目“激光及自动化

装备研发中心建设项目”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延长至 2024

年 6 月；（4）本次募投项目不涉及环评批复事项，部分募投项

目尚未取得项目用地；（5）发行人核心技术人员田亮于 2023 年

离职。 

请发行人说明：（1）本次募投项目产品与发行人现有业务、 

前次募投项目的联系与区别；（2）在前募产能尚未释放、本募与

前募产品相似的情况下，实施“西部激光智能装备制造基地项目

（一期）”募投项目的必要性及合理性，是否属于重复建设，是否

过度融资；（3）结合同行业可比公司研发投入情况，发行人现有

研发人员数量、场地面积及研发项目情况，前募延期等，说明实

施“海目星激光智造中心项目”的必要性和规模的合理性；（4）核

心技术人员离职对发行人生产经营、技术研发及募投项目的影响，

并结合公司在动力电池、光伏、3C 消费类电子行业等领域掌握

的人员、技术、专利储备、客户开拓、在手订单等，说明本次新

增募投项目与发行人现有业务的相关性及协同性，是否符合募集

资金主要投向主业的相关规定；（5）列示本次募投项目实施前

后的产能变化情况，并结合本次募投项目产品的市场空间、前募

达产后的产能情况、下游需求趋势变动、行业竞争格局、客户验

证及在手订单，说明本次募投项目产能规划的合理性，是否存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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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能消化风险；（6）本次募投项目无需取得环评批复的依据是

否充分，募投项目用地的取得进展，是否存在相关障碍。 

请发行人律师对（6）进行核查，请保荐机构对上述事项进

行核查并发表意见。 

2.关于前次募投 

根据申报材料：（1）发行人前次募投项目包括激光及自动

化装备扩建项目（江苏）、激光及自动化装备扩建项目（江门）、

激光及自动化装备研发中心建设项目，募集资金总额 64,908.79

万元；（2）2023 年 4 月 26 日，公司召开董事会将两个激光及自

动化装备扩建项目结项，并将江苏项目的节余募集资金投入江门

项目用于支付工程尾款，并将激光及自动化装备研发中心建设项

目进行内部投资结构调整并延期；公司拟减少“激光及自动化装

备研发中心建设项目”中设备购置及安装费投入和工程建设费投

入，增加上述募投项目研发费用投入。 

请发行人说明：（1）在江门项目资金尚未使用完毕且存在

铺底流动资金的情况下，公司将前募江苏项目节余资金调整至江

门项目的原因及合理性，相关节余资金的具体用途及后续使用计

划，项目所处的市场环境是否发生重大变化，发行人前次募集资

金编制计划是否谨慎、合理；（2）研发中心建设项目投资结构调

整并延期的原因及具体金额调整情况，发行人前募研发中心项目

关于具体研发方向的披露是否准确；（3）前募资金调整前后发

行人非资本性支出的金额及占比情况。 

请保荐机构和申报会计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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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关于财务性投资 

根据申报材料：（1）2023 年 2 月 23 日，公司披露公告拟出

资 3,500 万元，用于认购景德镇蜂巢铃轩新能源产业投资中心（有

限合伙）的份额；（2）2023 年，公司对参股公司长荣海目星补

充实缴投资款 1,029.00 万元，截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，公司对长

荣海目星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为 1,924.09 万元；（3）公司首

发后新设部分参股公司，包括深圳市爱智时代投资合伙企业（有

限合伙）、广州蓝海机器人系统有限公司等。 

请发行人说明：（1）结合发行人新设部分参股公司的认缴

及实缴金额、股权架构情况、相关公司主营业务、投资标的（如

涉及）与发行人的联系及业务合作开展情况，说明发行人对相关

投资是否为围绕产业链上下游以获取技术、原料或者渠道为目的

的产业投资，未认定为财务性投资的原因，相关参股公司是否与

发行人及其实际控制人、客户及供应商、董监高存在关联关系；

（2）结合发行人可能涉及财务性投资的主要科目情况，说明截

至最近一期末，发行人是否持有金额较大的财务性投资，自本次

发行董事会前六个月至今的财务性投资情况。 

请保荐机构和申报会计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。 

4.关于融资规模与效益测算 

根据申报材料：本次使用募集资金 20 亿元，用于“西部激光

智能装备制造基地项目（一期）”“海目星激光智造中心项目”及

“补充流动资金”三个募投项目。 

请发行人说明：（1）本次募投项目融资规模的具体构成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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测算依据，并结合现有的面积及设备、人员情况，说明本次募投

项目单位产能所需面积及单位产能设备投资额的合理性；（2）

结合本次募投项目中工程建设其他费用、预备费的具体投向，说

明本次募投项目非资本性支出的金额及占比情况，是否超过募集

资金总额的 30%；（3）结合发行人现有资金及资金安排、资产

负债率、营运资金缺口等情况，说明发行人本次募集资金规模的

合理性，是否存在置换董事会前投入的情形；（4）结合发行人现

有各类业务情况，说明本次募投项目各类产品单价和毛利率等参

数选择依据，相关测算的谨慎性。 

请保荐机构和申报会计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

意见。 

5.关于收入增长及毛利率 

根据申报材料：（1）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 132,059.07

万元、198,433.07 万元、410,541.55 万元和 89,536.07 万元，公司

的收入与生产面积及员工数量匹配性较高；（2）报告期各期，中

创新航为发行人前二大客户，发行人对其销售占比分别为

10.04%、17.00%、52.52%、83.04%，客户集中度持续提升；（3）

公司综合毛利率报告期内分别为 29.94%、24.92%、30.50%和

30.83%，存在一定程度的波动。 

请发行人说明：（1）结合下游需求变化情况、发行人的生产

及销售模式、订单签订及执行周期，说明报告期内发行人各类业

务收入增长，尤其是动力电池激光及自动化设备收入增长较快的

原因及可持续性，并结合报告期内发行人生产面积及相关员工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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量的波动情况，说明相关收入增长与生产面积、员工数量的匹配

性；（2）结合报告期内发行人主要产品收入确认的具体流程及

主要单据、收入确认周期、各季度收入确认情况，说明发行人是

否存在提前或推迟确认收入的情形；（3）结合发行人与中创新

航的合作情况、合同签订及在手订单情况、向中创新航销售的具

体产品类型及下游应用情况、中创新航除采购发行人产品外的其

他同类型产品采购情况等，说明发行人对中创新航的销售额及占

比逐年上升的原因，相关信息披露与中创新航是否一致（如有），

客户集中是否符合行业惯例，并说明发行人与中创新航合作的可

持续性及相关产品交易的定价公允性；（4）中创新航的市场地

位、市场占有率及主要经营数据，发行人与中创新航是否存在关

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关系，是否对中创新航存在依赖；（5）除中创

新航外，发行人与其他同类型客户的合作、销售及订单情况，其

他主要客户收入占比下降的原因，发行人是否具备独立面向市场

获取业务的能力，未来是否存在因中创新航订单下降而导致收入

大幅下降的风险；（6）结合报告期内各类型业务的收入占比及

毛利率情况、下游新能源行业产业政策、未来行业变动趋势，量

化分析报告期内发行人毛利率波动的具体原因及影响。 

请保荐机构和申报会计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

意见。 

6.关于应收账款及应收票据 

根据申报材料：（1）报告期内，发行人应收账款金额分别为

57,060.09 万元、75,690.25 万元、121,109.37 万元和 132,744.39 万



7 

 

元，合同负债账面价值分别为 49,614.28 万元、147,217.85 万元、

251,693.09 万元和 293,510.57 万元；（2）应收票据账面价值分别

为 5,644.18 万元、4,890.81 万元、11,610.50 万元和 21,884.90 万

元；公司的商业承兑汇票主要为比亚迪开具的“迪链”，报告期各

期末商业承兑汇票金额分别为 955.60 万元、2,263.95 万元、15.23

万元、77.63 万元，2022 年减少主要系公司将收取的供应链金融

票据重分类至应收账款；（3）报告期各期，发行人应收账款坏账

损失分别为-4,164.16 万元、-1,414.93 万元、-6,763.59 万元、-210.48

万元，发行人报告期各期末应收账款均为按组合计提坏账。  

请发行人说明：（1）报告期各期末应收账款及合同负债增

长的原因，应收账款及合同负债对应主要客户及业务类型情况，

并结合发行人的收入确认及收款政策，说明应收账款、合同负债

金额与发行人收入规模的匹配性；（2）报告期内发行人应收账

款坏账损失的主要客户，坏账损失金额 2022 年增长的原因，在

2022 年坏账损失金额增长较快的情况下，发行人未单项计提坏

账准备的合理性；（3）结合前述（2）的相关情况，以及报告期

内发行人应收账款的账龄、期后回款、逾期情况，长账龄应收账

款对应的主要客户及未单项计提的原因，进一步说明发行人应收

账款坏账准备计提的充分性，是否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存在重大差

异；（4）发行人将比亚迪的商业承兑汇票重分类至应收账款的

原因，相关账龄是否连续计算，是否存在商业承兑汇票逾期或无

法兑付的情形。 

请保荐机构和申报会计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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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见。 

7.关于存货 

根据申报材料：（1）报告期各期末，公司存货账面价值分别

为 90,474.01 万元、187,956.29 万元、343,414.17 万元和 416,287.89

万元。公司存货主要为原材料、在产品以及发出商品等，公司库

存商品包括标准化产品和非标准化产品；（2）发行人发出商品

占存货余额比较高受公司非标程度较高影响，部分发出商品因客

户设计变更等原因尚未验收；（3）报告期各期末，公司合同资产

已按照账龄组合计提坏账准备，账面价值分别为 4,558.97 万元、

9,877.30 万元、41,922.02 万元和 46,567.48 万元；（4）报告期各

期，发行人存货跌价损失及合同履约成本减值损失分别为-788.23

万元、-1,572.70 万元、-8,036.80 万元、-2,618.86 万元。 

请发行人说明：（1）报告期内发行人存货及发出商品的基

本情况，包括存货整体及发出商品的库龄、对应业务类型、在手

订单覆盖情况、期后结转情况、跌价准备计提比例及与同行业可

比公司的差异情况，库存商品中标准产品及非标产品的构成及报

告期各期末非标产品及标准产品的收入情况，2022 年其他类型

存货金额增长，但库存商品金额下降的原因；发出商品的金额占

比是否符合行业惯例；（2）结合前述（1）的相关情况，以及报

告期各期末发出商品对应的主要客户、合同签订及发出时间、发

货时间至今间隔较长的原因、金额、截至目前的设备状态、存放

地是否为发行人处等，进一步说明报告期内发出商品金额较大的

原因及相应坏账准备计提的充分性；（3）存货跌价损失及合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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履约成本减值损失 2022 年增加的原因，对应的主要存货类型及

产品类型，发行人是否存在亏损合同，是否计提相应的预计负债。 

请保荐机构和申报会计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

意见。 

8.关于其他 

8.1关于负债 

根据申报材料：（1）报告期各期末，发行人流动负债金额分

别为 177,699.36 万元、365,852.96 万元、650,412.31 万元、

737,133.94 万元，其中质押借款金额截至 2023 年 3 月末为

80,882.08 万元、应付账款 160,123.03 万元、应付票据 101,815.71

万元；截至 2023 年 3 月末，公司货币资金为 95,653.83 万元；

（2）公司报告期内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61.79%、72.50%、77.01%

和 77.95%，高于同行业平均资产负债率。 

请发行人说明：（1）结合报告期内应付票据、应付账款前五

名供应商情况及采购内容，说明相关供应商信用政策和结算方式

是否发生变化，是否存在付现结算变更为票据结算的情形；（2）

公司资产负债率持续增长且高于同行业平均水平的原因，是否存

在偿债风险。 

请保荐机构和申报会计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

意见。 

8.2关于违法违规 

根据公开资料：2021 年 12 月 28 日，公司收到深圳证监

局下发的警示函，发现公司存在信息披露、公司治理、财务会计



10 

 

基础、募集资金管理、内幕信息知情人管理等方面存在不规范情

况。 

请发行人说明：前述警示函所涉及的具体违规事项及发生原

因，并说明是否已经严格按照相关规定要求有效完成整改，整改

措施及效果是否得到相关部门认可，内部控制制度是否健全且有

效执行。 

请保荐机构、申报会计师、发行人律师结合上述事项，说明

针对发行人相关违规事项整改的核查措施、核查方法和核查结论，

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 

请公司区分“披露”及“说明”事项，披露内容除申请豁免外，

应增加至募集说明书中，说明内容是问询回复的内容，不用增加

在募集说明书中；涉及修改募集说明书等申请文件的，以楷体加

粗标明更新处，一并提交修改说明及差异对照表；请保荐机构对

公司的回复内容逐项进行认真核查把关，并在公司回复之后写明

“对本回复材料中的公司回复，本机构均已进行核查，确认并保

证其真实、完整、准确”的总体意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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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证券交易所 

二〇二三年七月十二日 
 
 
 
 
 
 

 

 

 

 
 

主题词：科创板  再融资  问询函 
 
上海证券交易所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07 月 12 日印发 

  


